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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法轮功学员盛守秋 
被迫害致病，警察拒不放人
鞍山法轮功学员盛守秋，在 2011 年 3 月 22 日上午在鞍山

大商新玛特总店讲真相，被鞍山大商新玛特总店保卫科长陈力

诬告，被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站前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劫持

到鞍山市第一看守所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被迫害致肺

结核。  

鞍山六一零及公检法司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对盛守

秋秘密枉判三年，在 2011 年 9 月 20 日将盛守秋非法劫持到辽

宁省女子监狱，体检查出盛守秋患有肺结核，监狱拒收。鞍山

警察仍不放人，又把盛守秋非法劫持到鞍山第一看守所，继续

迫害。呼吁国内外的正义人士予以关注，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营

救。  

参与迫害的主要责任人： 
鞍山市公安局铁东分局站前派出所电话：0412-2222138 鞍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站前派出所警察马廷志（直接犯罪人）鞍山

市公安局铁东分局站前派出所协警孙永强（无业，雇佣人员）

所长：曹振宇；教导员：于化龙；副所长：陈昊、李玉广、郝

骊  警员：洪淼（15698905294）、李锡跃（13130058822）、

吕铁成（0412-2766600）、兰松（15904123237 王继刚、崔

华中、陈亚伟、冯志超、刘洪涛、于家贵、张文佳、宋迎春、

吕晓东、马廷志、范立为、丁某 13050033626 鞍山市第一看
守所女子监狱所长：赵洪波高管教：15698902189 

 
辽宁省海城潘玉君再遭非法判刑 
辽宁法轮功学员潘玉君，年已花甲，她因修炼法轮功身心

受益，又能做一个真正的好人，坚持自己的信仰，被中共迫害。

二零一一年四月份被海城国保六一零绑架，非法冤判八年，至

二零零九年四月出狱。期间潘玉君被关押在沈阳大北监狱，遭

到严酷迫害，多次身体险些丧命，曾经被迫害大量吐血，满头

黑发变成白发，回家后坚持炼功，不久身体恢复正常。 

因向民众讲清真相，在二零一一五月五日再次被坏人绑

架，被关押安山第三看守所，九月期间又被非法秘密开庭，再

一次被冤判三年。 

海城冉家张振轩被非法长期关押 
二零一一年四月六日凌晨二点，被海城公安局国保绑架，

关押海城看守所。张振轩今年六十三岁，因为讲述法轮功真相，

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恶人绑架，八月份非法开庭，在法庭

上，张振轩自我辩护，没有犯法行为，自己是按法轮功“真善

忍”做好人，恶人企图给张振轩定罪，一一被否认。当庭，法

官表示要从轻处理，但是自今仍没放人。  

张振轩的妻子是个哑巴，家里十分困难，因炼法轮功，六

一零与村政府合谋撤销他的低保待遇，使他的家难以维持。请

帮助他早日回家照顾家人。 

 

中共没有任何一部法律 
 规定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念——“法无

明文不为罪”，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违法

或犯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那么，中共法律是否有

明文规定法轮功是违法或犯罪行为呢？ 

在中共媒体所制造的谎言欺骗下，很多人都以

为法轮功是违法的，很少人真正去思考过法轮功是

否违法的问题。一个惊人的事实是：法轮功根本就

不违法！就是按中国现行的中共的法律，法轮功也

是不违法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律师和法

官，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 

中共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中共《宪

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中共

《宪法》保障了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按照中

共现行法律体系，在效力最高的宪法之下，是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法

律”和“其他法律”（统称“法律”）。 翻遍中

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没有找到任

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经详细核实：至今中

国现行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

教”！ 

公检法机关理应依照法律来办案，而不能依照

政治运动中的媒体报道或内部指令来办案。有的公

检法人员一再说他们是依法办案，可是当法轮功学

员请他们拿出具体的法律条文来时，他们却不能拿

出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因此所谓的“依法办案”，

只不过是一句欺骗百姓的谎言。实际上，中共在迫

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法”，根本就没

有讲过什么法律。中共江氏集团在陷害信仰“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时候，千篇一律用的都是《刑

法》第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那么谁是邪教？其罪名是怎么来的？事实上，利用

“邪教”罪名打击信仰团体是违法的，也是站不住

脚的。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即天赋

人权，也就是说不管“信什么”都不违法，任何人

无权干涉。那么一个政府有没有权力、有没有必要

将某种信仰定义为邪教？如其“下定义”不就是

为了加以限制打击吗？，那还叫信仰自由吗？所以

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定义某种宗教为邪教。因为

法律不能追究“思想”原因；只能追究后果“行

为”。其实是“正”是“邪”，取决于信教的人们

自己去感知认定，是邪教必然没有市场，是正教压

也压不住，给其“下定义”本身就是干涉别人的信

仰自由，这不正是自己在“破坏法律实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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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例”谎言面面观 
——栽赃陷害，无中生有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

为迫害法轮功，抛出了诬陷法轮功的“1400 例”

谎言。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在全国范围栽

赃陷害、移花接木，用种种貌似声情并茂的画面、

场景，试图欺骗不明真相的中国人，挑起民众对法

轮功的误解和仇恨。那么这 1400 例到底是怎么来

的呢？这里仅举两例： 
利用威逼利诱，把一些从未修炼过法轮功的人 

的死亡歪曲说成炼法轮功炼的，以达到栽赃法轮

的目的。这样的事情在整个造假中比比皆是。 
如明慧网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四日就登 的

一篇题目为“我丈夫从未炼过法轮功，却被列为一千四百

例之一”的文章，文中说，她丈夫王喾一九八四年得乙型

肝炎，在一九九八年肝硬化去世，本属正常死亡 却被中

共江氏犯罪集团列为 1400 例之一，并在报上登出来说白

发人送黑发人。作者称：“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

是炼法轮功炼的，他本人从未炼过法轮功。” 
还有全国知名的“井架上吊”案，中共造谣 ，死者

是因为炼法轮功才上吊寻短见的。其实真实情况是：死者

地民政部门

成是练法轮功的。

重新录相。实际对法

功学员禁止喝

点，所以在录相中露

微了解法轮

欲加之罪，

一样，中共的“

共既是原告，又是

轮功学员没

证明 1400 例

是吉林市郊的外来

户（农民），以修车

为生，由于没有正

当的营业手续，修

车工具被城管没

收，他不堪巨大的

生活压力，寻了短

见。周围人都知道，

死者生前没有练过

法轮功。在家属要 
告城管部门时，当

为政府部门开脱责任，给予抚恤，把死者说

公安部门摆上白酒和有关书籍对死者

轮功略有了解的人谁都知道，法轮

酒。但当时当地公安部门还不知道这一

出破绽。诸如此类拙劣的谎言，稍

功的人，都欺骗不住。 
何患无词。如同其它栽赃法轮功的谎言

1400 例”不允许任何第三方的调查。中

法官，还兼任了侦破和检察工作，法

有任何说话的机会，整个过程的本身就足以

是不可信的。◇ 

功

了王喾妻子

，

说

 
 
 
 
 
 
 
 
 
 
 
 
 
 
 
 
 
 
 
 
 
 
 
 
 
 
 

【明慧网】有人说：“要

是共产党倒台了，就没人给我钱了。”

其实这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 老百姓的钱是自己劳动挣的，不

是当政者恩赐的。共产党从来都不创

造财富，共产党倒台了，百姓照样能

靠自己劳动挣钱养活自己。 

◎ 中共建政只有几十年，中华民族

在没有共产党的五千年里，人民不是

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正常生活吗？ 

◎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

产党当政，更不存在“共产党给老百

姓钱”，但国民的收入反倒比我们高

很多。 

◎ 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倒台后，那

里的百姓是不是就没钱了呢？事实

表明，他们生活的更好。 

◎ 其实，共产党倒台后，不但不存

没人给我钱”的问题，老百姓挣

的钱要比共产党当政时多的多。 

在“

◎ 共产党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却

民众身上大量吸取他

们的劳动血汗，一旦这个吸血鬼被彻

底剥离出去，五十多年来压在大陆老

百姓身上的负担一下会减轻多少啊！

如：共产党的活动经费不会再由

老百姓承担了；也绝不会再有那么多

的贪官污吏，那么大数字的公款吃

喝、公费旅游和公车消费（据官方统

计，中国的官员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

是二千亿，轿车的费用是三千亿，出

国旅游的费用是二千亿，一共七千

亿。）。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

加，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财富，老百

姓的收入也会有相当大的提高。 

所以，不是“共产党给钱”，而

是“没有共产党，人民的腰包会更

鼓”。◇ 

一直附在中国

真 相  
问 答  

 

2001 年 1 月 23 日下午，天安门

广场发生了“自焚”事件。新华社在

事发两小时后，一反层层请示、迟迟

不报的常态，以惊人速度报导了自焚

事件，一口咬定自焚者是法轮功学

员。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抛出 12

岁的小学生刘思影被焚烧后的悲惨

画面，公开煽动公众对法轮功的仇

恨，开展强征签名……真相究竟如

何？ 

图说真相 

自焚？骗局？ 

央视播出的自焚画面上，严重

烧伤的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后很快

能唱歌、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帽子

口罩就近距离采访，这些都不符合

医学常理。 


